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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王川

2018 年 5 月 25 日，

本是普陀区长征镇某小区

新老物业交接的日子， 根

据小区物业选聘结果， 原

有的伟建物业撤出， 新选

聘的山中物业入驻。 不

过， 交接并不顺利， 老物

业质疑业委会成员构成和

选聘程序不合法， 拒绝离

开， 新物业因此难以入

场。 当天新老物业公司及

业委会成员聚集在小区

内， 现场发生了争执， 场

面混乱紧张， 双方一度僵

持不下， 于是小区业委

会、 新老物业便于当天向

建二居委会、 调委会求助

协调……

多方倾听，查明纠纷真相

接到调解申请， 居委立即组成

了化解工作组， 经过详细排摸后了

解事情的起因和发展经过， 这是一

起典型的物业矛盾纠纷。 首先， 调

委会与业委会主任进行了详谈， 业

委会姜主任表示该小区是 2004 年

建成的商品房住宅小区， 一直延用

的是开发商交房时指定的前期物业

管理公司伟建物业， 由于该公司长

期以来纪律松懈， 管理不善， 事故

接连不断,引起广大业主的强烈不

满， 业委会多次向其交涉无果， 最

后只好将其炒了“鱿鱼”。

根据业主委员会与该物业公司

签订的合同， 于当年 2月份双方合

约关系正式结束。 经过招投标， 同

年 3月， 选聘了山中物业管理公司

为小区新物业管理公司， 并签订了

物业管理服务合同， 一切都是合法

合规的。

调委会告知业委会姜主任，

“现在大家情绪都比较激动， 不能

操之过急， 只有在交接前达成共

识， 争取实现无缝对接， 才能使物

业服务不被中断。 到到时候由居委

搭建平台， 协同政府相关部门组织

协调， 尽量通过平衡各方利益， 争

取获取妥善的接管方案平稳交接，

如何？” 姜主任对此表示接受。

调委会对新物业公司也进行了

沟通， 告知现在既然已被选聘为小

区物业管理服务机构， 应主动与业

主委员会及老物业接触沟通， 尤其

是目前业委会与老物业正在对抗的

状态下， 应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

上， 对各方合理的诉求予以支持和

配合， 新物业经理表示合理的要求

都可以接受并理解。

要化解此物业交接纠纷， 做好

老物业的工作是关键， 在和伟建物

业负责人姚经理沟通中， 当询问到

纠纷的一些相关管理和服务细节

时， 姚经理的情绪非常激动， 称小

区的管理情况其实并非像一些居民

描述的那样， 一直以来物业都在尽

心尽力地提供服务， 关于有些业主

提出的维修问题， 姚经理称当时也

做了一系列的维修工作， 但最终由

于业委会不断阻挠和不认可才无法

善终。 至于目前并未进行交接、 退

出小区的原因， 是因为小区有业主

质疑业委会引进新物业的投票真实

性， 因此为了保障业主的权益， 物

业公司才仍然在小区坚守。

针对姚经理的说法， 调委会感

到普之以法、 晓之以理是重点， 明

确告知业委会与物业管理企业之间

是合同关系， 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到

期， 则合同自动终止， 根据 《物业

管理条例》 的规定， 原物业管理企

业必须将物业管理用房及资料移交

给业委会， 同时与新的物业管理企

业办理交接手续。 选聘和解聘物业

管理企业， 要经过业主大会过半数

讨论通过， 这是业主大会和业委会

之间的权利规定， 与物业管理企业

无关。 若业主认为业委会或业主大

会的决定违法， 可向法院申请撤

销， 但物业管理企业不能以此作为

拒绝撤出物业管理区域的理由。 对

于不能达成共识的可以通过政府协

调和法律诉讼方式来解决。

情理结合，妥善化解矛盾

在晓之以理的同时， 调委会又

对姚经理动之以情： 虽然丢失管理

权， 但调整心态， 该放手时就放

手， 降低损失， 并与接管方确认移

交方案、 配合好交接， 切莫对抗，

一旦进入对峙或斗殴状态， 无论是

否有理， 其社会负面反响带来的伤

害更大， 试想其他的业主委员会还

敢不敢将自己的物业服务交付给一

个拒不配合退出的机构进行管理，

物业服务机构的更迭， 涉及全体业

主的权益和社会的稳定， 无论作为

一个公民还是一个企业， 都应遵守

法规、 恪守社会公德、 履行社会责

任， 和谐社会需要大家共同创造，

自身权益的保障也需要通过维护对

方权益来获取， 己所不欲、 勿施于

人， 要站在全体业主的立场思考，

僵持下去不离场对公司只会更糟更

难以收场， 还不如来个华丽转身更

显大气潇洒。

法理摆正， 道理说透， 在调解

员的劝解说服下， 姚经理无言以

对， 表示要向公司领导请示。

2018 年 10 月 18 日， 由建二

居委调委会搭建平台， 长征镇领

导、 镇房办部门、 业委会、 新老物

业就交接事宜召开了沟通协调会

议， 经过艰难的协商最终确定一周

后再次进行新老物业交接。

2018 年 10 月 25 日， 双方在

建二居委调解室， 再次进行交接，

在镇政府领导及镇房办的指导下，

在调解员的劝说和开导下， 双方当

事人达成了一致交接意见， 新物业

公司入驻小区， 老物业离场， 履行

了办公场所交接手续， 有关资料等

未竟交接事宜择日双方再行移交，

一起因新旧物业交接而产生的物业

纠纷终于获得了圆满化解。

【调解心得】

业委会是业主大会的执行机

构， 由业主大会会议选举产生。 它

的权利基础是业主对物业的所有

权， 在物业管理区域内代表和维护

全体业主的合法权益。 业主大会作

为住宅小区物业管理的决定机构，

由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全体业主组

成， 具有制定和修改业主大会议事

规则 、 管理规约 ， 选举业主委员

会， 选聘物业服务企业， 专项维修

资金使用等有关小区共有和共同管

理事务的决定权。 业主大会按照法

律法规和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确定的

程序作出的决定， 视为全体业主的

共同决定，

随着业主委员会组织机构的建

立和完善， 物业公司生存竞争压力

不断加大。 如果一家物业公司经营

管理不善， 再加上物业服务成本的

持续增长， 服务不到位， 自然会被

优质的物业公司所取代。 本案老物

业不愿退出的主要理由是质疑业主

委员会程序合法性、 业主委员会操

控物业服务机构的选聘， 其结果未

能真正代表大多数业主的意见， 其

理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而作为小

区的业委会， 如果从程序上规范选

聘物业机构、 物业项目交接程序，

将能更好地从源头上杜绝此类因物

业交接而产生的矛盾纠纷。

新老物业交接不畅吵翻天
普陀区长征镇调委会情理结合化解陈年积怨

□法治报记者 金勇

法治报通讯员 张峥华

单元楼防盗门后面放

了一辆残疾车， 鲁某某开
门的时候不当心顶到了这

辆车， 车主要求对方赔偿

损失， 并因此产生矛盾，

还报了警。

司法所随后将此事件

转交到闵行区马桥镇人民

调解委员会， 调解员通过
分别沟通， 说理释法， 最

终双方达成共识， 化解了
矛盾。

【调解过程】

2019 年 2 月一个周末的早晨，

家住闵行区马桥镇某小区的鲁某某

推开所住单元楼的防盗门时， 不小

心撞到了顶着防盗门的残疾车。 该

残疾车的主人为一楼住户王某， 王

某以车受损为由要求鲁某某赔偿，

双方无法达成一致， 并发生了矛

盾， 最后报 110处理。 该小区的居

委接到司法所派单后， 调解员立即

赶往现场进行处理。

调解员到达现场后， 看到鲁某

某和王某两人正处于胶着状态， 而

王某的残疾车就停靠在楼道出口的

防盗门前。 调解员立即上前劝阻两

人， 缓解双方的情绪， 不让矛盾进

一步激化。 随后， 调解员初步了解

了本次事件的经过， 并认为双方之

间的矛盾属于邻里纠纷， 因此建议

双方前往居委调解室进行进一步协

商处理。

双方当事人跟随调解员来到了

居委调解室进行调解。 王某认为，

鲁某某用力推门的行为是导致防盗

门碰撞到残疾车并出现磨损的原

因， 因此要求鲁某某赔偿损失。 而

鲁某某则认为， 王某为了自己行动

方便经常用残疾车顶住防盗门， 导

致其他住户进出十分不方便， 也是

因为她自私自利的行为才导致了本

次的纠纷。 调解员规劝王某， 防盗

门属于公共区域， 她的行为的确存

在过错， 应当及时纠正； 同时劝解

鲁某某， 虽然王某确实存在过错，

但由于他用力推开防盗门才使残疾

车发生磨损， 物损的事实也确实存

在， 应做适当赔偿。 然而， 双方自

觉委屈， 各执一词， 互不相让， 调

解因而陷入僵局， 只得暂停。

于是， 调解员调整策略， 决定

采取“背靠背” 的方式， 分别和双

方进行沟通。 第二天， 调解员首先

上门找到王某， 并耐心地向王某普

及相关法律， 根据 《民法通则》 第

八十三条之规定， 不动产的相邻各

方， 应当按照有利生产、 方便生

活、 团结互助、 公平合理的精神，

正确处理截水、 排水、 通行、 通

风、 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 给相

邻方造成妨碍或者损失的， 应当停

止侵害， 排除妨碍， 赔偿损失。 在

调解员再三地解释下， 王某认识到

自己的错误， 并表示今后不再将残

疾车停放在楼道门口。 调解员随即

向王某询问残疾车损坏赔偿的心理

价位， 王某称是 200元。 然后， 人

民调解员又找到鲁某某， 并将王某

的心理赔偿价位告知他。 在调解员

的一番劝说疏导下， 鲁某某同意赔

偿王某 200元， 但要求王某将残疾

车停放在指定位置， 不能再继续霸

占公共区域， 影响其他住户进出。

最后， 在调解员的再三劝说疏

导下， 双方达成共识， 鲁某某赔偿

王某 200元， 王某保证今后将残疾

车停靠在指定位置， 不再占用公共

区域。

【案例点评】

本纠纷是典型的因相邻权而引

发的邻里纠纷， 王某为了出行方便

而用残疾车顶住防盗门的行为， 影

响了单元楼内其他住户， 并与鲁某

某发生纠纷后报警处理。 该纠纷最

终能够通过调解成功结案， 与调解

人员的密切跟进有关。

首先要及时到场， 让矛盾不再

扩大。 调解员接到报警后及时到达

现场， 缓和双方的情绪， 不让矛盾

升级， 控制住了事态的发展， 为事

后的调解打下了好的基础。

其次应耐心倾听， 挖掘深层矛

盾。 调解员认真听取双方当事人陈

述， 敏锐地洞察到矛盾背后更深层

次的原因， 再深入了解获悉当事人

内心真实想法， 是本次纠纷调解成

功的关键。

最后要依托法律， 彻底解决纠

纷。 调解员在为双方当事人考虑的

基础上， 明之以法、 动之以情， 并

切实为当事人着想， 真正做到了案

结、 事了、 人和， 既维护了当事人

的合法权利， 更进行了相关法律的

普及， 化解了邻里矛盾， 维护了社

会和谐稳定。

无意撞坏残疾车 赔偿责任如何认定？
闵行区马桥镇调委会说理释法化解邻里矛盾


